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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银川市在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
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决策部署、扎实推进自然保
护地整合优化工作中发现，市域内原有各类自然保护地
存在范围不清、交叉重叠、矛盾冲突等突出问题。整合
优化利用最新基础数据，通过多方协调的工作方法，灵
活解决各类矛盾问题，以满足国家明确的“保护面积不
减少、保护强度不降低、保护性质不改变”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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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保护地是生态建设的核心载体，在维护国家
生态安全中居于首要地位。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
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明确要求建立以国家公
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
保护地体系[1]。2020年年初，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
草原局共同组织召开全国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生态保
护红线评估调整工作推进会，全面部署开展自然保护地
整合优化工作。银川市按照国家和宁夏回族自治区有关
要求，结合生态保护红线评估调整工作，统筹市域三区
两县一市，加强区-市-县三级上下联动，积极开展自然
保护地整合优化。在对市域范围内原有的自然保护区、
湿地公园、沙漠公园、森林公园等各类自然保护地全面
摸底调查基础上，深入分析原有各类自然保护地中存在
的问题，以“保护面积不减少、保护强度不降低、保护
性质不改变”为底线，按照“生态优先、应保尽保、科
学评估、实事求是、统筹协调、做好衔接”的原则加以
协调解决。

一、基本情况

银川市域范围内原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为1615平
方公里，其中，自然保护地面积约1445平方公里，占比
达89%。通过去重、新增等方法整合优化后现有自然保
护地19处，其中国家级9处，自治区级10处。包括自然
保护区、森林公园、湿地公园、沙漠公园、地质公园、
风景名胜区6种类型。

二、存在的主要问题

银川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开展时，发现由于
原有各类自然保护地分属于不同层级、不同部门批准、
设置和管理，其管理方式各不相同，管理手段也存在差
异，造成了许多矛盾问题，经认真梳理分析，主要存在
以下3种问题。

（一）部分自然保护地缺乏明确范围
受限于自然保护地设立时技术水平有限、测绘基础

工作不扎实、上下衔接不充分、思想认识有偏差等因
素，银川市某些自然保护地缺少准确的矢量范围数据，
有的批准设立文件中只有总面积数据，有的四至等文字
描述不够明晰，有的附图和实际边界有偏移、面积有误
差，这些问题对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的开展造成了

极大的困难。例如，银川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5年
国家林业局下发的批复面积数据与2016年在原环境保护
部备案的矢量数据不一致，超出总体规划批复面积40平
方公里。

（二）自然保护地之间交叉重叠
通过对有矢量边界范围的自然保护地进行叠加分

析，银川市各类自然保护地之间存在5处重叠交叉，面
积超过100平方公里，占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6%。这些
重叠部分面积都有相应的批复文件依据，与缺乏明确范
围的自然保护地类似，同样会造成落图困难。例如宁夏
贺兰山自然保护区与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边界交叉
重叠；灵武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灵武白芨滩国家
沙漠公园边界交叉重叠；沙湖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与沙
湖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范围重叠等。

（三）自然保护地与其他用地矛盾冲突
通过将有矢量边界范围的自然保护地与第三次国土

调查阶段成果、原生态保护红线划定成果、永久基本农
田划定成果、森林资源补充调查和林地确权数据、湿地
产权确权调查数据、高分遥感影像以及城乡规划、专项
规划等各类重要规划数据进行叠加分析，发现自然保护
地内存在与城市建成区、产业园区、村庄、永久基本农
田、耕地、集体人工商品林、采矿用地、重大基础设施
项目用地等八大类用地矛盾冲突图斑。其中，与永久基
本农田、人工商品林与自然保护地是主要冲突图斑。

三、各类问题的协调解决方法

（一）处理原则
1.在不新增矛盾基础上确定边界
对于部分自然保护地缺乏明确边界范围的问题，银

川市在摸清批复文件明确的大致范围基础上，以第三次
国土调查阶段成果、各类空间性规划以及各专项现状调
查数据为基础，以不新增用地矛盾为前提，结合高分
遥感影像和历史资料将缺乏矢量范围边界的自然保护地
落图落地。在落图过程中，充分利用资源环境承载能力
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科学确定自然保护地
边界范围，尽可能将对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和重要区划入
自然保护地范围，确保自然保护地的生态功能和生态价
值。

2.按照国家政策要求协调矛盾冲突
对于自然保护地交叉重叠和矛盾冲突问题，需要先

对交叉重叠的自然保护地进行去重和认定，将自然保护
区功能分区由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转化为自然保护
地核心保护区和一般控制区，将“三区”变“两区”，
再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结
果和“两区”范围，结合实际、科学判定永久基本农
田、采矿用地、镇村等冲突区域是否调出。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
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对协调三条控制
线矛盾问题提出明确要求，其中许多要求也是协调自然

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主要问题与解决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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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地矛盾冲突的重要依据。例如，文件明确确需调整
的永久基本农田、城市建成区、产业园区、村庄等按照
“面积只增不减”的原则落实补划地块，确保自然保护
地总面积不减少。文件还明确自然保护地核心保护区原
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和其他区域严格禁止开
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前提下，
除国家重大战略项目外，仅允许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
的有限人为活动[2]。

3.结合实际对边界进行优化和补缺
对保护空缺区在相关联的生态区域进行补缺，保证

生态功能完整性；结合实际、解决矛盾、优化自然保护
地范围及功能区；按照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
要求，对已收回的黄河河滩地进行评估，将生态功能重
要区域补划入自然保护地，确保自然保护地矛盾冲突区

有调出、经评价的新的生态功能区有调入。
（二）具体方法
1.范围去重
通过自然生态系统、自然资源禀赋基础研究和保护

现状对比分析，以自然资源价值评估为依据，将交叉重
叠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一类重叠是完全包含关系，
即将“小”并入“大”。例如，宁夏贺兰山国家森林
公园全部位于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故
将贺兰山国家森林公园归并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同理，将沙湖自治区级风景名胜区归并沙湖自治区
级自然保护区；将银川黄河自治区级湿地公园并入宁夏
银川黄河外滩国家湿地自然公园。另一类重叠是部分交
叉，例如银川珍珠湖自治区级湿地自然公园与宁夏鹤泉
湖国家湿地自然公园有交叉重叠，将重叠区域归并到级

别更高的自然保护地。
2.处理冲突图斑
按照“科学评价、尊重历史、有效管控、生态优

先、面积不减、便于落地”的原则，对银川市各类自然
保护地内现存的城市建成区、村庄，以及各类自然保护
地设立前批复的产业园区、耕地、集体人工商品林、矿
业权、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用地等各类用地矛盾冲突图斑
逐一分析，确定调出图斑，并摸底补划区域，确保生态
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

3.科学补划
结合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

结果，一是将市域范围内重新评估后具有生态保护价
值、生物多样性保护价值的区域补划，二是将为了保持
生态系统完整性、保持自然保护地不破碎，将自然保护
地不连续区域补充划入自然保护地。例如，通过资源环
境承载能力和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评价结果及第三次国
土调查阶段成果，发现市域内海子井地区芦苇成群、鸟
类栖息繁殖且拥有丰富湿地资源，拟划入自然保护地、
新设为宁东海子井自治区级湿地公园。此外，将黄河两
岸滩涂湿地、河流湿地、沼泽湿地等补充到黄河周边的
湿地自然公园中，保持其生态功能的系统性、连通性和
完整性。

4.确定分区
按照“自然保护区原核心区和原缓冲区转为自然保

护地核心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原实验区以及自然公园转
为一般控制区”的大原则[3]，结合每一个自然保护区实
际，细化分区，做好“三区”变“两区”工作。

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结果

经整合优化，自然保护定类型包括自然保护区、湿
地自然公园、沙漠自然公园、森林自然公园、风景自然
公园5个类型，包含森林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荒
漠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四种自然生态系统。划定2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1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分别是宁
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宁夏白芨滩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和沙湖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划定国家级和自治区
及自然公园16个，整合优化后自然保护地面积不减少。

整合优化工作完成后，还需进一步明晰管控细则，
以指导基层落实自然保护地保护要求。这项工作关键是
要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8类人为活动进行清晰
明确的界定，例如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活动
的中“适度”如何界定，可以建设的“相关的必要公共
设施建设”的相关准入清单以及规模比例。又如，原有
的风景名胜区被划入自然保护地后，需进一步明确风景
名胜自然公园与风景名胜区管控有何不同。

五、结语与展望

有效解决现有自然保护地之间交叉重叠，能提高自
然保护地管理效力，解决管理权责不清等问题，有利于
系统保护森林和湿地生态系统，保护自然景观，保护生
物多样性，巩固生态安全屏障，也是践行生态文明思
想的重要举措。银川市认真贯彻落实中央有关要求，扎
实推进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工作，协调解决了自然保护
地内各类矛盾问题，形成银川市自然保护地整合优化方
案，并且将整合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地全部纳入了生态保
护红线评估调整方案，为银川市建立以国土公园为主体
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未来，银川市将
在此基础上，积极推进国家公园规划建设试点，按照国
家公园建立标准和程序，努力将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创建为贺兰山国家公园，开展贺兰山国家公园建设前
期研究评估，深入分析评估其维护生物多样性和防风固
沙的重要生态功能，以贺兰山国家公园创建推动银川市
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工作再上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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